附件2
关于废止《深圳市企业信用征信和评估管理办法》的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市场监管局”）企业信用征信和评估管理，结合深圳市企业信用征信和评估管理工作实际，经研究，拟将《深圳市企业信用征信和评估管理办法》（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122号）废止。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情况
为建立深圳市的企业信用制度，增强企业信用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规范企业信用征信和评估活动，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了《深圳市企业信用征信和评估管理办法》（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122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管理办法》对在本市范围内征集、利用企业信用信息，开展企业信用评估、咨询服务等活动提出了整体要求，对我市企业信用征信和评估管理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深圳市社会信用建设政策的相继调整，《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已不符合目前我市企业信用征信和评估管理工作各项要求。
二、废止有关说明
（一）废止必要性
《管理办法》已不适用于目前企业信用征信和评估管理工作，存在与实际情况及上位法规定相冲突的情况。我市于2023年1月发布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信用条例》（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八十号，以下简称《社会信用条例》），是我市规范社会信用管理的重要法律基础，共设七章九十条，包括总则、信用体系建设、信用信息管理、信用主体权益保护、信用监管、法律责任和附则，涵盖了《管理办法》的内容，代表了更新、更全面的立法理念。具体冲突情况如下：
1.《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市政府设立深圳市企业信用信息中心（以下简称信用中心），依照本办法规定征集企业信用信息，并对社会提供查询服务”。深圳市企业信用信息中心目前已和其他单位合并为深圳市公共信用中心。《社会信用条例》第五条至第七条对机构职能进行了更细致规定，涉及市市场监管部门、市公共信用机构等。
2.《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信用中心按有偿原则为社会提供有关信用信息服务”。目前，深圳市公共信用中心通过深圳信用网等政府公开渠道提供信用信息查询服务均不收费。《社会信用条例》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公共信用信息可以通过公共信用信息提供单位或者通过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免费查询”。
3.《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对于信息征集范围的规定较为粗略。《社会信用条例》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公共信用信息实行目录管理制度”，以目录管理制度严格限定了公共信用信息范围。
4.《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至第三十条规定了企业信用信息披露的范围、方式等。《社会信用条例》第三十七条明确公共信用信息的共享应按照目录执行，建立了更严格、更统一的信息披露规则。
5.《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评估机构可自主或根据企业或者其他人的委托，对企业的信用状况进行评估或者评级。……信用中心不得对企业的信用状况进行评级或作出其他主观性评价”，与《社会信用条例》第五十五条“市公共信用机构可以对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进行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可以对信用主体进行本行业、本领域的公共信用专项评价”相冲突。
（二）废止后制度衔接
《管理办法》关于征信机构、信息征集、信息披露、信用评估等内容，已在《社会信用条例》中有明确规定，且在执行过程中得到有效落实。废止《管理办法》后，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查询、评价等均不受影响，能够充分保障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确保公共信用评价工作规范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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